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规 〔２０２０〕２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由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集中行使

一批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等事项的决定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

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办法»«关于促进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施特殊支持

政策的若干意见»,市政府决定,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集中行使一

批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等事项,第一批共５１７项.其中,市级事项

—１—



２９１项,区级事项２２６项.现将５１７项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等事

项目录(第一批)予以公布.

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到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市、区相关部门和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要完成集中行使事项的交接工作.要进一步细

化明确集中行使事项的具体内容、实施范围、监管责任等,加强审

批和监管衔接,及时调整完善并依法公开办事指南,确保接得住、

管得好.

市、区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做好业务系统对接工

作,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开展工作提供便利.要密切跟踪集中行

使事项的实施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强

化制约监督,加强对集中行使事项的实时监管,确保权力规范有序

运行.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要加强能力建设,认真履行职责,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进“一网通办”和综合窗口建设,实施业务流程革

命性再造,为企业、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要加强和规范事中事

后监管,落实监管责任,健全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方式,增强风险防

范化解能力,促进优化营商环境.

附件:１．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

会集中行使的市级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等事项目录

(第一批)

２．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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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集中行使的区级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等事项目录

(第一批)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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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集中行使的

市级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等事项目录

(第一批)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１

对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
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审
批(含初审)

行政审批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根据«上海市政府审批的投
资项目目录细则»(２０１４年本)(沪府
发〔２０１４〕８１号)规定,按照“谁出资、
谁审批”的原则,由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出资的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及
概算的审批(含初审)

２

对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
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
批(含初审)

行政审批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根据«上海市政府审批的投
资项目目录细则»(２０１４年本)(沪府
发〔２０１４〕８１号)规定,按照“谁出资、
谁审批”的原则,由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出资的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审批(含初审)

３

对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
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项 目 建 议 书 的 审 批
(含初审)

行政审批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根据«上海市政府审批的投
资项目目录细则»(２０１４年本)(沪府
发〔２０１４〕８１号)规定,按照“谁出资、
谁审批”的原则,由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出资的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建议书
的审批(含初审)

４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
能审查

行政审批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根据«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沪府发
〔２０１７〕７８号)规定,由原临港地区开
发建设管委会负责的“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的节能审查”

５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行政审批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根据«上海市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细则»(２０１７年本)(沪府
发〔２０１８〕１１号)规定,由原临港地区
开发建设管委会负责的“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

６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行政审批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根据«上海市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细则»(２０１７年本)(沪府
发〔２０１８〕１１号)规定,由原临港地区
开发建设管委会负责的“外商投资
项目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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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７
对 成 品 油 零 售 经 营 的
许可

行政审批
市 经 济 信 息
化委

８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企业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 市商务委

９ 拍卖业务许可 行政审批 市商务委

１０
权 限 内 境 外 投 资 企 业
备案

行政审批 市商务委

１１ 高新技术企业审核 行政审批 市科委

１２
上海市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审核

行政审批 市科委

１３ 国内人才引进审批 行政审批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１４
留学人员及其家属来沪
工作办理户口审批

行政审批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１５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１６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１７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１８
«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的核发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１９ 地名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以及市政府审批
项目除外

２０ 划拨决定书核发、补发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２１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２２
建 设 项 目 规 划 土 地 意
见书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２３
建设项目竣工规划资源
验收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２４
居住区、建筑物、构筑物
名称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２５ 开工放样复验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军事工程,全市性、系统
性市政建设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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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２６
签 订 有 偿 使 用 合 同 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保密工程除外

２７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方案
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２８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新增
耕地确认审批

行政审批 市规划资源局

２９
关闭、闲置或拆除污染
防治设施、场所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

３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 含辐射项目,不含海洋工程项目

３１ 排污许可证的核发 行政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

３２
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内二级及
以下(含不分级)、劳务资质等级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批

３３ 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３４ 建设工程合同信息报送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临港新片区范围内的建设工程的合
同信息报送的办理

３５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临港新片区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
建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

３６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监 理 招 投 标 情 况
备案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临港新片区范围内的进场交易的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
投标情况备案的办理

３７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许可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的企业

３８
建设工程注册从业人员
执业资格许可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３９ 建设工程施工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临港新片区范围内的工程总投资额
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及
其附属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
施工许可证的办理

４０ 抗震设防审查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４１ 普通地下室使用备案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临港新片区区域内对公众开放的作
为生产、经营场所以及其他作为公共
活动场所的普通地下室的使用备案

４２
上 海 市 建 设 工 程 材 料
备案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范围内的
企业,且建材使用范围仅限于新片
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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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４３ 新型建设工程材料认定 行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范围内的
企业,且建材使用范围仅限于新片
区范围之内

４４

港口岸线使用审批(含
港 口 岸 线 临 时 使 用 审
批,改变港口岸线使用
人、使用功能和使用范
围审批)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滴水湖区域港口岸线使用审批

４５ 港口工程竣工验收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４６
港口工程设计审批(含
港口工程初步设计和施
工图设计)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４７ 港口工程施工许可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４８ 航道工程竣工验收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４９ 航道工程开工备案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５０ 航道工程设计审批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５１
水运工程监理企业(甲
级、乙级、丙级和机电工
程专项)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的企业,申请丙
级公路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由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资质认定和监
管.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认定的丙
级公路工程监理资质的企业,资质
承办工程范围仅限于临港新片区行
政区域范围之内

５２
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
材料类乙级、丙级和结
构类乙级的等级评定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的企业,申请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材料类乙级、
丙级和结构类乙级的等级评定的,
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资质认定
和监管.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认定
的企业,资质承办工程范围仅限于
临港新片区行政区域范围之内

５３ 水运工程质量报监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５４
交通建设工程合同登记
备案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５５
市政交通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５６ 市政交通工程施工许可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７—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５７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审核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５８
公路工程监理企业(丙
级)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的企业,申请丙
级公路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由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资质认定.由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认定的丙级公路
工程监理资质的企业,资质承办工
程范围仅限于临港新片区行政区域
范围之内

５９
公路工程检测机构综合
类 (乙 级、丙 级)等 级
评定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的企业,申请公
路工程检测机构综合类(乙级、丙
级)等级评定的,由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负责资质认定.由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认定的企业,资质承办工程范
围仅限于临港新片区行政区域范围
之内

６０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工程

６１ 公路工程施工许可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工程

６２ 公路工程质量报监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工程

６３
公路建设项目法人资格
备案

行政审批 市交通委

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的企业,申请公
路建设项目法人资格备案的,由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法人资格备
案.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备案的公
路建设项目法人,承办公路工程范
围仅限于新片区行政区域范围之内

６４
防 汛 工 程 设 施 废 除 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６５
公 用 岸 段 海 塘 使 用 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６６ 海域使用权的审核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６７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的审核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６８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施工方案的审核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６９
河道管理范围内树木迁
移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０ 核发«排水许可证»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１ 核发«取水许可证»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不包括地下水以及地表水中涉及流
域机构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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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７２
建设项目节水设施设计
方案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３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４
临 时 封 堵 排 水 管 道 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５
临时停止供水或者降低
水压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６ 临时用海项目备案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７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
文件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８
特殊性临时用海申请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７９
新建大堤纳入本市海塘
统一管理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８０
用水计划指标的核定或
批准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８１
原水、公共供水设施改
装、迁 移 或 者 拆 除 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８２
原水引水管渠保护范围
内实施建设工程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８３
在海塘堤防上破堤、开
缺、凿洞施工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８４
在河道管理范围及堤防
安全保护区内从事有关
活动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８５
在重要排水设施保护范
围内施工的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８６
自建排水设施接入公共
排 水 系 统 建 设 计 划 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８７
«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
节目许可证»的核发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８８ 导游证的核发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８９
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内
地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许可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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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内
地设立内地方控股合资
演出团体审批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１

港澳投资者在本市投资
设立合资、合作和独资
经 营 演 出 场 所 经 营 单
位、演 出 经 纪 机 构 的
许可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２

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的许
可(广播电台、电视台、
广播影视集团开办视频
点播业务许可为初审)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３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４
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单位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５
设立演出经纪机构许可
(非涉外项目)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６
设立娱乐场所经营单位
许可(涉外项目)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７
设立娱乐场所经营单位
许可(中外合资(作)经
营棋牌室)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８

台湾地区投资者在本市
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
营演出经纪机构、演出
场所经营单位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９９
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１００

引进和承接境外非营业
性演出项目的审批(引
进和承接外国非营业性
演出项目为初审)

行政审批 市文化旅游局

１０１
融 资 担 保 公 司 设 立、
变更

行政审批
市地方金融监
管部门

包括公司新股东增资且不导致公司
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增资,公司原有
股东转让给外部股东且不导致公司
第一大股东变更的股权转让,董事
长(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
理变更,公司名称变更等４项变更
审批的终审权,以及本市融资担保
公司设立、变更其他事项的初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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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设 立、
变更

行政审批
市地方金融监
管部门

包括公司新股东增资且不导致公司
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增资,公司原有
股东转让给外部股东且不导致公司
第一大股东变更的股权转让,董事
长(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
理变更,公司名称变更等４项变更
审批的终审权,以及本市小额贷款
公司设立、变更其他事项的初审权

１０３
对公共绿地建设工程的
竣工验收备案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０４
对公园举办全园性活动
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０５
对建设工程征占用林地
审核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０６
对建设项目配套绿化的
竣工验收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０７
对 林 木 采 伐 许 可 证 的
核发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０８ 对临时占用林地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０９
对 迁 移、砍 伐 树 木 的
许可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１０ 对迁移林木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１１
对市管区域户外广告设
施设置或者宣传品、标
语的张贴、悬挂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１２
对调整公共绿地内部布
局、服 务 设 施 设 置 的
许可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１３
对 占 用 已 建 成 绿 地 的
许可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１４
对建设项目配套绿化方
案的意见征询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１５
对配套建设的环境卫生
设施规划、设计方案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１６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
地下室审核

行政审批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审
核其民防工程配建面积和等级;涉
及缴费的,审核是否符合缴纳民防
工程建设费情形(包含行政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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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民防工程拆除审批 行政审批 市民防办
指挥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医疗救
护工程、一等人员掩蔽工程除外

１１８
民防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

行政审批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的单建民防工程实施竣工验收
备案

１１９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乙级
以下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 市民防办
仅限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需从事人
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设计活
动的企业

１２０
乙级、丙级人防工程监
理资质审批

行政审批 市民防办
仅限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需从事人
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监理活
动的企业

１２１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包
干或免缴审核

行政审批 市房屋管理局

１２２
道 路 旅 客 运 输 站 经 营
许可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三级及以
下客运站经营许可

１２３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注册地和停车场地在临港新
片区区域内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
营许可审批

１２４
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资格许可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注册地和停车场地在新片区
区域内的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资格许可审批

１２５
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线
路经营权的许可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１２６
核发机动车驾驶培训教
练员证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１２７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１２８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备案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１２９
外省市道路货物运输企
业设立分公司备案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１３０
暂停或者终止公共汽车
和 电 车 客 运 线 路 营 运
审批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１３１
出租汽车客运服务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经营资
质和车辆营运证核发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区域性巡
游出租汽车企业和车辆营运证核发
许可审批

１３２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道路
公路许可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高速公
路除外

１３３
城市道路、公路(市道和
县、区 道 )、桥 梁 废 弃
审批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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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城市桥梁隧道、公路用
地以及建筑控制区内架
设、埋设管线以及跨越、
穿 越 公 路 修 建 桥 涵 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高速公
路除外

１３５
公共 停 车 场 (库)经 营
备案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１３６ 公路命名审批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批复实
施的新建公路项目

１３７
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树木
砍伐、迁移审批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市级公路
用地范围内的树木砍伐、迁移审批
(高速公路除外)

１３８
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
挂非公路标志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在利用跨
越市级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
审批(高速公路除外)

１３９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１４０
临时占用公路及公路用
地许可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临时占用
市级公路及公路用地许可审批(高
速公路除外)

１４１
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
审核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对临港新片区区域内的配建
停车场(库)进行设计审核和竣工
验收

１４２
挖 掘 公 路 及 公 路 用 地
审批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挖掘市级
公路及公路用地审批(高速公路除
外)

１４３
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
平面交叉道口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在市级公
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审
批(高速公路除外)

１４４ 道路挖掘夜间施工备案 行政审批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市级道路
挖掘夜间施工备案

１４５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审查违规行为处罚

行政处罚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办理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审查”的
行政处罚

１４６
对违反内、外资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规定
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办理的
内、外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
的行政处罚

１４７
对违反拍卖管理办法行
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商务委

１４８
对违反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４９
对违反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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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５１
对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管
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的企业,
且承办工程范围仅限于临港新片区
范围之内

１５２
对违反建设工程材料管
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５３
对违反建设工程扬尘污
染防治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国省干线
公路,但不涉及高速公路及设施

１５４
对违反建设工程相关企
业资质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５５
对违反建设工程执业资
格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５６
对违反建筑节能管理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５７
对违反无障碍设施管理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５８
对违反禁止和限制使用
粘土砖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５９
对违反城市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建设管理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６０
对违反建设工程标准管
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６１
对违反建设工程抗震设
防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６２
对违反建设工程施工现
场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１６３
对违反玻璃幕墙管理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６４
对违反城市网格化管理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６５
对违反规定施工和造成
地下管线损坏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６６
对违反架空线管理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６７
对违反市政公用设施抗
灾设防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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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
对违反建筑物使用安装
安 全 玻 璃 管 理 规 定 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６９
对违反城市照明管理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７０
对违反建筑垃圾和工程
渣 土 处 置 管 理 规 定 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１７１
对违反交通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７２
对违反公共停车场(库)
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７３
对违反公路水运工程试
验检测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７４
对违反城市道路管理行
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７５
对违反公路管理行为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７６
对违反民防、建设的有
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民防办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管辖范围
内与检查事权相对应的违反民防、
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行
政处罚

１７７
对违反公共汽车和电车
客运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７８
对违反出租汽车管理行
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７９
对违反货运出租汽车运
输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８０
对违反道路货物运输及
站场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８１
对违反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８２
对违反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８３
对违反机动车维修管理
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８４
对违反道路运输车辆动
态监督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交通委

１８５ 对擅自填堵河道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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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对未经批准从事填堵河
道施工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８７
对在河道管理范围未经
批准堆放货物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８８ 对盗用供水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８９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地
表水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９０
对未按照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
污水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９１
对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倾倒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９２
对损毁(盗窃)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９３
对穿凿(堵塞)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９４

对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排水许可
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
放污水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１９５

对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
查或接到森林火灾隐患
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
火灾隐患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９６
对盗伐、滥伐森林或者
其他林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９７
对 毁 坏 森 林、林 木 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９８
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１９９
对临时占用林地逾期不
归还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００
对违反养护规定行为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０１
对违反林木迁移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０２
对违反房地产转让管理
(含在建工程转让)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房屋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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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
对违反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房屋管理局

２０４
对违反商品房销售管理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房屋管理局

２０５
对违反商品房预售管理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房屋管理局

２０６
对违反房地产经纪管理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房屋管理局

２０７
对违反路政管理采取的
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 市交通委

２０８
对违反交通基础设施管
理采取的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 市交通委

２０９
民防工程建设费、处罚
款、滞纳金收取的行政
强制

行政强制 市民防办

２１０
对违反公共汽车和电车
管理采取的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 市交通委

２１１
对违反出租汽车管理采
取的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 市交通委

２１２
对违反道路运输管理采
取的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 市交通委

２１３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审查实施情况检查

行政检查 市发展改革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办理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审查”的
行政检查

２１４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１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１６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１７ 施工现场市场行为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１８
劳务用工工资支付情况
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１９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２２０
监督检查建设单位落实
绿色建筑设计措施情况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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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新建以及实施节能改造
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
大型公共建筑竣工验收
后一年内,建设单位应
当委托建筑能效测评机
构进行能效测评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２２２

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或者
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进行节
能改造的,建设单位应
当同步安装与本市建筑
能耗监管信息系统联网
的用能分项计量装置.
前款规定的建筑产权人
或者使用人应当确保建
筑用能分项计量装置完
好,并按要求传送相关
能耗数据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２２３
对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机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２４
对建设工程合同信息报
送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２５
建筑市场信用信息评价
和应用的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２６
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招
投标行为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２２７
依法采用试样盲样检测
的方式实施监督检测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２８
上海市建设工程企业资
质动态监管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２９
建筑行业执业资格人员
注册动态监管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３０ 地下空间安全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３１
施工单位降低施工能耗
的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３２
通过能源审计等方式对
民用建筑运行能耗情况
进行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３３
无障碍设施建设、养护
和使用的日常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除无障碍设施养护和使用日常监管
外,无障碍设施设计、建设的日常监
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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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对建设市场各类企业资
质、从业人员执业资格
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３５

对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
项目工程总承包、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以及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
设备、材料招投标的监
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２３６
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３７
对发包人竣工结算备案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招投标监
管范围内的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文件
备案的监督管理

２３８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
化考评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３９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确
定方式、评标专家的抽
取和评标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２４０
对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
活动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２４１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节能
建设工程材料进行现场
抽检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４２
对节能建设工程材料的
质量检测行为进行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２４３
交通建设工程安全质量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交通委

２４４ 路政设施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交通委

２４５
对民防建设工程安全和
质量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的民防建设工程

２４６
民防建设工程设计和审
查质量专项检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的民防建设工程

２４７
民防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的民防建设工程

２４８
对民防工程拆除审批的
抽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对临港新片区行政区域内拆除民防
工程的行为及申请拆除后补建或缴
费的情况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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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
对民防工程建设费收取
和减免的事后抽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且申请缴纳民防工程建设费或
减免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

２５０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落实
民防工程建设情况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

２５１
对人民防空工程监理乙
级、丙级资质企业的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对在临港新片区从事人防工程和其
他人防防护设施监理活动的企业实
施监督检查

２５２
对人民防空工程设计乙
级以下资质企业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对在临港新片区从事人防工程和其
他人防防护设施设计活动的企业实
施监督检查

２５３
有关大气污染源的现场
检查

行政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２５４
有 关 水 污 染 源 的 现 场
检查

行政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２５５
有关噪声污染源的现场
检查

行政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２５６
有关固废污染源的现场
检查

行政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２５７
公共汽车和电车运营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交通委

２５８ 出租汽车运营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交通委

２５９ 道路货物运输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交通委

２６０
对公共供水全过程进行
水质监测检查

行政检查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２６１
对排水户排入排水设施
的污水进行监测检查

行政检查
市 水 务 局 (市
海洋局)

２６２

对建设工程各参与单位
的质量和安全行为,以
及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
和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６３
对园林绿化工程检测活
动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６４

对绿化市容、林业行业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化项目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６５
抚 育 及 林 业 项 目 监 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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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
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６７
公 益 林 养 护 质 量 监 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６８
森林火灾隐患及重点森
林消防单位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６９ 林木种子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０

依法监督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进行消毒处理、除
害处理、隔离试种和采
取封锁、消灭等措施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１
对户外广告及店招等非
广告设施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２
开展市容环境卫生实效
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３

对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
务(含生活垃圾、餐厨垃
圾、餐厨废弃油收运、处
置服 务 )质 量 的 监 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４
建立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作业服务评议制度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５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
收运单位和处置单位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６
对餐厨废弃油脂处置单
位进行评议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７ 建筑垃圾处理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８
园林绿化工程安全质量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７９
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
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市民防办

２８０
收取建设工程招投标交
易服务费

行政征收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立项的
工程

２８１ 民防工程结建费征收 行政征收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符合不
宜修建结建民防工程情形的,征收
民防工程建设费;符合法定减免情
形的,依法予以审核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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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
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

行政征收 市房屋管理局

２８３
争议地区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人确认

行政确认
市绿化市容局
(市林业局)

２８４
地下空间兼顾设防行政
审查

行政确认 市民防办
仅限于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
片区的地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２８５

关于在公路桥梁跨越的
河道上下游各５００米范
围内依法进行疏浚作业
的安全确认

行政确认 市道路运输局

仅限于临港新片区区域内在市级公
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各５００米
范围内依法进行疏浚作业的安全
确认

２８６
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核
心团队的专项奖励

行政奖励
市 经 济 信 息
化委

２８７
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设
计人员的专项奖励

行政奖励
市 经 济 信 息
化委

２８８ 节能减排专项奖励初审 行政奖励
市 经 济 信 息
化委

２８９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评选
(提名) 行政奖励 市科委

２９０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其他类别 市道路运输局

２９１ 民防工程档案接收 其他类别 市民防办

对规划方案审批权限在临港新片区
的民防建设工程,实施民防工程档
案接收.按照档案数字化的要求,
推进民防工程档案数字化工作

　注:如无特殊约定,集中行使事项的实施范围为临港新片区产城融合区域(约３８６平方公里),具
体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与相关单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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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集中行使的

区级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等事项目录

(第一批)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１ 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 行政审批 区商务部门

２
关闭、闲置或拆除污染防治设施、场所的
审批

行政审批
区 生 态 环 境
部门

３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 行政审批
区 生 态 环 境
部门

４ 建筑工地夜间施工作业审批 行政审批
区 生 态 环 境
部门

５ 排污许可证的核发 行政审批
区 生 态 环 境
部门

６ 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行政审批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７ 建设工程施工的许可 行政审批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８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行政审批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投标
情况备案

行政审批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０ 对建筑企业资质申请、增项、变更的许可 行政审批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１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审核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１２ 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１３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１４ 依附城市桥梁、隧道架设管线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１５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１６ 挖掘公路及公路用地审批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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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１７ 临时占用公路及公路用地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１８ 在公路上增设改造平面交叉道口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１９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涵或者在公路及
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各类 管 线
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０ 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埋设管线电缆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１
车辆或者车辆载运货物后超过城市桥
梁、隧道限载量或者通行条件确需通行
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２ 占用城市道路人行道设置各类设施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３ 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树木砍伐、迁移审批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４ 公路(乡道)、桥梁废弃审批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５
城市桥梁、隧道安全保护区域内 施 工
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６ 道路挖掘夜间施工备案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７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８ 公共停车场(库)经营备案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２９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３０
道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道 路 运 输 证 新 增、
变更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３１
道路货物运输(除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３２
外省市驻沪道路货物运输(除危险货运)
经营备案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３３
道路货物运输(除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运
输证新增、变更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３４
外省市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设立分公司
备案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３５
外省市驻沪道路货物运输(除危险货运)
经营车辆备案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３６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备案 行政审批 区交通部门

３７
在河道管理范围及堤防安全保护区内从
事有关活动的审批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３８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审核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３９ 河道管理范围内树木迁移的审批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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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４０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４１ 核发«取水许可证»(地表水)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４２ 建设项目节水设施设计方案的审核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４３ 临时封堵排水管道的审批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４４ 在重要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施工的审批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４５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４６ 核发«排水许可证»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４７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方案的
审核

行政审批 区水务部门

４８ 设立内资文艺表演团体许可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４９ 设立内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５０ 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５１ 设立艺术品经营单位的备案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５２
区县级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因举办展
览、科学研究等借用馆藏一级以下文物
的备案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５３
设立娱乐场所经营单位许可(非涉外项
目)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５４ 营业性演出(国内)许可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５５ 设立内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许可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５６
设立娱乐场所经营单位许可(非涉外棋
牌室) 行政审批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５７ 对迁移树木的许可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５８ 对砍伐树木的许可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５９
对配套建设的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设计
方案的审批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６０ 对建设项目配套绿化的竣工验收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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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６１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６２ 临时张贴、悬挂宣传品或标语审批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６３ 对临时使用绿地的许可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６４
对城市建筑垃圾(包括渣土)处置(分批
排放、回填)的申报核准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６５ 对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６６ 对临时占用林地的许可 行政审批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６７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审核 行政审批 区民防部门

６８ 民防工程拆除审批 行政审批 区民防部门

６９ 商品房预售许可 行政审批
区 房 屋 管 理
部门

７０ 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审核(现售) 行政审批
区 房 屋 管 理
部门

７１ 对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７２
对村民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
准,多占土地建设住宅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７３
对非法批准、使用的土地应当收回,有关
当事人拒不归还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７４
对居住区名称在按规划要求完成全部建
设内容前未设置地名标志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７５
对拒绝或者阻挠土地调查人员依法进行
调查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７６
对拒绝提供,或提供虚假土地调查资料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７７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
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 宅 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７８
对设计单位未按照城乡规划、技术规定
和规划条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７９

对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的项目,土地
复垦义务人第一次预存的数额少于土地复
垦费用总金额的百分之二十余额未在生产
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预存完毕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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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８０
对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下的项目,土
地复垦义务人未一次性全额预存土地复
垦费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８１
对土地复垦义务人未与损毁土地所在地
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银行共同签订
土地复垦费使用监管协议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８２
对土地复垦义务人未按照土地复垦方案
确定的资金数额,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
账户中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８３
对土地复垦义务人未在项目动工前一个
月内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８４

对违反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
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等,破坏种植条件,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
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８５
对未将土地复垦方案、土地复垦规划设
计报所在地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８６
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
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８７
对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土地
登记簿等相关资料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规 划 资 源
部门

８８
对违反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８９
对违反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０ 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１ 对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２ 对违反建设工程材料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３
对违反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４
对违反建设工程相关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５
对违反建设工程执业资格管理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６ 对违反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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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９７ 对违反无障碍设施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８
对违反禁止和限制使用粘土砖管理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９９ 对违反建设工程标准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００
对违反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０１
对违反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０２
对违反规定施工和造成地下管线损坏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０３ 对违反架空线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０４
对违反建筑物使用安装安全玻璃管理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０５
对违反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０６ 对违反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１０７
对违反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行为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０８
对交通建设工程从业企业违反安全生产
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０９ 对违反城市道路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１０ 对违反公路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１１
对违反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管理行为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１２
对违反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行为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１３
对违反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行为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１４ 对违反机动车维修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１５
对违反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行为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１６
对违反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行为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１１７ 对违反公共停车场(库)管理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交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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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１１８
对水务工程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设计
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１９
对水务工程建设单位对不合格的建设工
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０

对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
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水务工程设
计单位未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
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
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１
对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
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２
对水务工程施工单位有不按照工程设计
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
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３
对水务工程施工单位未对涉及结构安全
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
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４

对水务工程施工单位未设立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
者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无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现场监督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５
对水务工程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处
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６
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
水务工程监理单位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
门报告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７
对水务工程监理单位未依照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处罚
(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８
对检测单位伪造检测数据或者出具虚假
检测报告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２９
对水务工程施工单位提供伪造或者变造
的资料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０
对水务工程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未按
照技术规范要求在施工现场履行监理职
责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１ 对地下工程未经防汛专项论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２ 对擅自填堵河道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３ 对未经批准从事填堵河道施工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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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原管理部门 备　注

１３４ 对盗用供水的处罚(郊区)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５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地表水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６
对未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
求排放污水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７
对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
(渣土、施工泥浆、粪便、污水处理后的污
泥)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８
对损毁(盗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３９
对穿凿(堵塞)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４０
对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排
水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水务部门

１４１
对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接到森林火
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１４２ 对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１４３ 对毁坏森林、林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１４４ 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１４５ 对临时占用林地逾期不归还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１４６ 对违反养护规定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１４７ 对违反林木迁移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１４８
对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１４９ 对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１５０
对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
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１５１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
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
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
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１５２ 对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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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对新建民用建筑少建防空地下室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１５４
对新建民用建筑不缴、少缴民防工程建
设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１５５
对出租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的民防工程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１５６ 对民防工程未报送竣工档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１５７
对平时利用公用民防工程以外的其他民
防工程不履行使用备案手续或者变更备
案手续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１５８
对民防工程未设置防水挡板、沙袋等物
资器材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１５９
对拒绝、阻挠对民防工程安全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的处罚

行政处罚 区民防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１６０
对违反交通基础设施管理采取的强制
措施

行政强制 区交通部门

１６１ 对违反路政管理采取的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 区交通部门

１６２ 代为补种滥伐、毁坏树木 行政强制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１６３ 有关大气污染源的现场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生 态 环 境
部门

１６４ 有关水污染源的现场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生 态 环 境
部门

１６５ 有关噪声污染源的现场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生 态 环 境
部门

１６６ 有关固废污染源的现场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生 态 环 境
部门

１６７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６８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６９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０ 施工现场市场行为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１ 劳务用工工资支付情况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２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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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
监督检查建设单位落实绿色建筑设计措
施情况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４

新建以及实施节能改造的国家机关办公
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竣工验收后一年
内,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建筑能效测评机
构进行能效测评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５

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或者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
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的,建设单位应
当同步安装与本市建筑能耗监管信息系
统联网的用能分项计量装置.前款规定
的建筑产权人或者使用人应当确保建筑
用能分项计量装置完好,并按要求传送
相关能耗数据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６ 对建设工程合同信息报送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７
建筑市场信用信息评价和应用的监督
管理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８
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招投标行为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７９
依法采用试样盲样检测的方式实施监督
检测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０ 地下空间安全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１
施工单位降低施工能耗的落实情况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２
通过能源审计等方式对民用建筑运行能
耗情况进行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３
无障碍设施建设、养护和使用的日常监
督管理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４
对建设市场各类企业资质、从业人员执
业资格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５

对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
包、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
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招投标的监
督管理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６
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 监 督
管理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７ 对发包人竣工结算备案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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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８９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确定方式、评标专
家的抽取和评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９０ 对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活动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９１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节能建设工程材料进
行现场抽检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９２ 对建筑市场活动开展动态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９３
对节能建设工程材料的质量检测行为进
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１９４ 交通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交通部门

１９５ 路政设施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交通部门

１９６ 道路货物运输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交通部门

１９７
对已悬挂安装的标识牌和指示牌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区交通部门

１９８
对排水户排入排水设施的污水进行监测
检查

行政检查 区水务部门

１９９ 文化市场内容审查及监管 行政检查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２００ 对广播电视传输秩序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２０１
舞台艺术演出、美术展览内容审 查 与
监管

行政检查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２０２
对建设工程各参与单位的质量和安全行
为,以及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和责任制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２０３ 园林绿化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２０４ 对园林绿化工程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２０５ 开展市容环境卫生实效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０６
对绿化市容、林业行业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化项目执行情况的 监 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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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
对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含生活垃圾、
餐厨垃圾、餐厨废弃油收运、处置服务)
质量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０８
建立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作业服务评议
制度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０９ 对餐厨废弃油脂处置单位进行评议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１０ 建筑垃圾处理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１１ 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１２ 公益林养护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１３
森林火灾隐患及重点森林消防单位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１４ 林木种子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２１５
依法监督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消毒处
理、除害处理、隔离试种和采取封锁、消
灭等措施

行政检查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１６
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情况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区民防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１７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收运单位和处置
单位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 城 管 执 法
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２１８ 收取建设工程招投标交易服务费 行政征收
区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部门

奉贤区域范围内已
不再收取

２１９ 污水处理费征收 行政征收 区水务部门
污水建设和管理由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负责实施部分

２２０ 民防工程建设费征收 行政征收 区民防部门

２２１ 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核定 行政确认
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２２２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２A 及以下)
确认

行政确认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２２３ 旅行社等级评定(３A级)确认 行政确认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２２４ 旅游饭店星级评定(三星级及以下)确认 行政确认
区 文 化 旅 游
(文物)部门

２２５ 争议地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确认 行政确认
区 绿 化 市 容
(林业)部门

实施范围仅限南汇
新城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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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 民防工程档案接收 其他类别 区民防部门

　注:如无特殊约定,集中行使事项的实施范围为临港新片区产城融合区域(约３８６平方公里),具
体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与相关单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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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察委,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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